
长春工厂全价值链一个流准时化管理模式实施方案

一、工作总目标
为实现长春工厂所有物料（零部件、标准件、辅料）一个流准时化的全过程（从供应商制造到成品发售到主机厂）管理、实施、制定该方案。
2、 各模块业务目标要求
1、属地化零部件供应商一步到位，按一个流准时化、标准化管理要求，实施标准包装和交互式工位器具管理，物流管理按照8定（定物品、定规格、定容器、定位置、定周期、定配送、定标识、定责任人），工厂内部现场管理实施8S（整理、整顿、清扫、安全、节约、效率、清洁、素养）管理，从而实现供应商计划、定额、时序、标包、一个流准时化管理；
2、本地供应商均转为上线结算，原入库单变为暂存单，每周盘点，以出库单为结算依据，暂存物料我方行使管理权，物权为供应商所有，供应商可随时检查物料存放情况。场地根据产量及物体大小，我方进行整体规划，初期暂免收费；或采取暂存库房一步到位，我方划定区域后，由供应商直接管理
3、原则上，属地供应商的送货器具为交换式器具，直送厂内，不要再倒包装；质检在入库到暂存库时就检验。
4、工厂月度生产计划仅作为备料参考计划，实行周度生产计划（锁定），供应商实行小时（倍数）送货制。
5、所有物料实行条码系统管理。
6、条码系统基于当前长春厂QAD系统基础上，本着资金投入最低，流程贴切、实施快速，简单易用原则，能够满足物流、信息流更加准确、及时，仓库物料 FIFO 管理、定址定位、仓库精细化管理、追溯管理等要求；
7、长春工厂要对所有物料逐项按照上述原则要求进行物流规划，输出方案；
财务系统根据以上要求对入库、出库、票据流程、要求进行重新设计；
生产、采购、计划、物管、质量、IT也要按上述要求重新明确流程及管理办法；
三、领导与执行工作小组
1、领导小组：崔秀峰（组长）、诸德春（副组长）、王国柱（副组长）
2、工作小组：
① 组长：诸德春
② 副组长：田冬艳、曹艳芳
③ 联络员：刘思含
④ 组员：许立国、梁诗棋、庄严、刘伟、张东、李慧玲、张华凤
四、重大节点要求：
① 4月15日前，按照三级业务要素表完成方案报批并下发；
② 4月28日前，完成按所有供应商及BOM梳理的物流规划方案、内部所有制度流程设计；
③ 5月8日前，完成所有与供应商签订的协议书审批工作后，召开所有方案实施落地会议；
④ 5月10日，召开供应商工作及协议签订会；
⑤ 5月15日前，完成属地供应商协议签订；
⑥ 5月31日前，属地供应商实物到位（标包、交互式器具）
⑦ 6月1日开始，执行属地供应商上线结算；
[bookmark: _GoBack]⑧ 6月30日前，外地供应商实物到位（标包、交互式器具）
⑨ 7月1日开始，执行外地供应商上线结算；
⑩ 8月，长春工厂组织召开集团推广会议。
五、会议管理周期
每周五召开跟进调度会，各个业务模块负责人需在周度会议上重点汇报工作推进问题点。
